
108年4月份廉政簡訊

108年4月份

宜蘭縣政府



1

108年4月份廉政簡訊

本 期 內 容

P.3

廉政倫理規範─禁止涉足不妥
當場所及不當接觸

住宅轉租新制上路，租屋更安心

P.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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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蔥花麵包的滋味」微電影
……..P.14
「蔥花麵包的滋味」微電影
……..P.14

本 期 內 容

企業誠信治理暨反貪腐、
反洗錢……..P.15
企業誠信治理暨反貪腐、
反洗錢……..P.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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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倫理
規範─禁
止涉足不
妥當場所
及不當接
觸

資料來源─法務
部廉政署

小鄧身為警察，於跟監守候過程，看見
涉案對象進入色情理容院，為執勤蒐證
需要，因而跟監進入色情理容院。
小鄧為警察人員，屬本規範對象，於查
案過程因蒐證需要，雖尾隨對象進入不
妥當場所，考量該行為乃出於公務需要
，屬理由正當，惟應於事先或事後3日
內，簽報長官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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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條
─公務員
廉政倫理
規範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8點
1.公務員除因公務需要經報請長官同意
，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外，不得涉足
不妥當之場所。

2.公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
關人員為不當接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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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小叮
嚀

Q：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為何？
A：指個人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單位與
本機關（構）或其所屬機關（構）
間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1.業務往來、指揮監督或費用補（
獎）助等關係。

2.正在尋求、進行或已訂立承攬、
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。

3.其他因本機關（構）業務之決定
、執行或不執行，將遭受有利或
不利之影響。



6

108年4月份廉政簡訊

廉政小叮
嚀

Q：所稱「不當接觸」為何？
A：「不當接觸」係指公務員與職務有
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私下接觸如餐
會、聯誼、打高爾夫球、出遊等等
互動行為，特別是公務員與廠商之
間未維持雙方應有之分際，致造成
外界質疑與瓜田李下之聯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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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(下稱消保處)為建立
健全之租屋市場秩序，規範「包租業」向「
房東」承租房屋後再行轉租予「承租人」之
法律關係，已審議通過內政部所研擬之「住
宅轉租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
，俟內政部公告施行後，即可上路。
本次修正重點，說明如次：

一、適用對象
「住宅轉租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

事項」係用以規範「包租業」承租房屋後再
行轉租予「承租人」之法律關係，與一般房
東房客間之房屋租賃關係有別。

住宅轉租
新制上路
，租屋更
安心
發布日期：
108-02-25         

資料來源：
行政院消費者保
護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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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租賃期間
明訂租賃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，並不得逾

包租契約之租賃期間。

三、押金上限及返還時間
為防止包租業超收及拒不返還押金爭議，

明訂押金數額最高不得超過「2個月租金之總
額」。押金應於租期屆滿或租賃契約終止，
承租人交還房屋時返還。

住宅轉租
新制上路
，租屋更
安心
發布日期：
108-02-25         

資料來源：
行政院消費者保
護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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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費用負擔
「包租業」及「承租人」得相互約定水、

電、瓦斯等費用由何人負擔。此外，並明訂
「電費」若約定由「承租人」負擔時，其計
算基礎不得超過「台電夏季用電量最高級距
之每度金額」，以避免包租業藉由收取高額
電費，謀取不當利益。

住宅轉租
新制上路
，租屋更
安心
發布日期：
108-02-25         

資料來源：
行政院消費者保
護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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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修繕責任
房屋或附屬設備損壞時原則上由「包租業

」負責修繕，惟損壞係因可歸責於承租人之
事由所造成時，包租業即不負修繕義務。包
租業修繕期間，房屋若無法居住使用者，承
租人「得請求扣除該期間之租金」。

住宅轉租
新制上路
，租屋更
安心
發布日期：
108-02-25         

資料來源：
行政院消費者保
護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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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終止租約
(一) 法定終止：明訂包租業及承租人得提前
終止租約之法定事由，並規定應於一定期
限前(按其情形有3個月及30日二種期限)以
書面通知他方。若有危害公共安全或危及
承租人安全健康時，「得不先期通知」。

(二) 意定終止：即使無法定終止租約之事由
，租賃雙方亦可在權利衡平之前提要件下
，約定是否得提前終止租約。提前終止租
約應於「至少一個月前」通知他方，未為
先期通知而提前終止租約者，應賠償他方
最高「一個月租金額」之違約金。

住宅轉租
新制上路
，租屋更
安心
發布日期：
108-02-25         

資料來源：
行政院消費者保
護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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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公會協助義務
若原出租人提前終止包租契約，包租業應

於「五日內」通知承租人終止轉租契約，並
「協助承租人優先承租其他租賃住宅」。若
包租業因故停業、解散或他遷不明時，承租
人並得請求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或其
全國聯合會協調續租事宜，公會或其全國聯
合會「不得拒絕」。

住宅轉租
新制上路
，租屋更
安心
發布日期：
108-02-25         

資料來源：
行政院消費者保
護處



13

108年4月份廉政簡訊

消保處提醒承租人，若租約有兩頁以上，宜
蓋上騎縫章，避免被抽換；簽約過程中，可使
用拍照、錄音等方式證明交屋現況；並建議可
用劃撥、匯款等方式繳交租金，避免發生爭議
而涉訟時，舉證困難。若遇有租約內容與「住
宅轉租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規
定未合部分，可請求包租業修改或拒絕簽約，
以保障自身權益。
消保處亦呼籲各包租業者，所提供之租賃契

約內容應符合「住宅轉租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
不得記載事項」之規定，倘租約內容與前開規
定未合，經令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，主管
機關將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6條之1規定處罰。

住宅轉租
新制上路
，租屋更
安心
發布日期：
108-02-25         

資料來源：
行政院消費者保
護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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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法務部廉政署推出「蔥花麵包的滋味」微電影，透過
最平凡的父子親情互動傳遞誠信價值，也希望透過溫
暖人心的短片，讓廉潔誠信價值內化成社會的重要元
素。

• 歡迎至廉政署網站「影音專區」觀看
(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u7RvclNWT
54&index=1&list=UUVFiAo6hRYkjZOXuUijtujw)

各 項 宣 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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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為彰顯我國公、私部門齊心協力反貪腐、反洗錢之決
心，結合法務部、財政部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調
查局、廉政署及臺灣銀行等首長，共同拍攝宣導短
片，呼籲社會各界一起加入反貪腐及反洗錢行列，讓
世界看見臺灣的努力。

• 「企業誠信治理暨反貪腐、反洗錢」宣導影片
(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Ec9oblcWi9
8)

各 項 宣 導


